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石府办字〔202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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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县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办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石城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办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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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城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办理制度

为进一步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热线）服务企业和群众的效能作用，着力解决企业主体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为民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企业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设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71号）、《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赣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运行办法（试行）和赣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运行管理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赣市府办发〔2020〕7号）精神，结合县情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工单签批。所有转办到各部门、单位的热线工单，必须由所在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明确牵头负责人、办理人员、办理时限等。工单经办人员应确保每一件工单均与来电企业主体或群众见面联系，确实无法见面的进行电话联系沟通，并留存记录资料备查，切实做到“见人、见事、见结果”。在回复办理结果时，要注明牵头负责人、具体办理流程等情况，所在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把关签字并加盖公章。工单经办人员要在每月5日前，将上月领导签批的工单整理存档，以备查阅，并作为年底考核依据。

二、定期会商。建立热线会商联办机制，由县政府热线分管领导召集，每月15日左右召开一次商办调度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工单涉及部门、单位负责人和相关法律专家参加，主要研究解决热线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调度二次不满意工单，针对疑难工单的办理提出解决方案；协调解决涉及多个相关部门、单位的诉求问题，促进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城市社区、部门、单位在办理热线工单方面的信息沟通，及时总结办理成效，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

三、定期交办。县热线中心负责整理每日工单，对超期未签收工单，通过微信、电话、书面等方式告知相关承办部门、单位，依然超期的给予扣分处理；距离办结期小于两天的工单，交办至承办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并告知工单办结时限，督促尽快办理。县热线中心负责定期梳理疑难、推诿工单，每周一和周二上午产生的工单报送县委信访局，由接访县领导签批确定承办部门、单位；其余时间产生的工单由县热线中心呈送相关工作分管县领导签批确定承办部门、单位；部分重点疑难工单呈送县政府热线分管领导签批确定承办部门、单位。

四、提级转办。对于情况复杂、办理难度大，在五个工作日内无法完成处理或因其他政策性等原因难以明确承办部门、单位的，由县热线中心统一汇总，实行提级转办，将诉求工单转至县委信访局，按照信访件处理的流程及时限进行办理。县热线中心应加强与诉求人的沟通联系，说明情况，努力争取诉求人的理解与支持，引导诉求人耐心等候处理结果。承办部门、单位应按照信访件的办理要求，积极妥善处理，在延长的时限内高效办结。

五、现场督办。对涉及情况较为复杂的民生诉求问题，以现场督办的方式进行督促落实。县热线中心现场督办期间，承办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必须亲自到场参与督办，并就督办工单作出答复；县领导现场督办期间，承办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到场参与督办，现场解答企业主体或群众疑问，处理企业主体或群众诉求，做到专项督办，限时办结。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或工单，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视察调研并参与现场督办。督办过程中，承办部门、单位负责人不到场、不表态、不处理的，由县热线中心依据考核要求给予扣分处理；属于不合理诉求的，承办部门、单位要找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按照要求报送书面证明材料。

六、全面回访。县热线中心每日组织专人对本日内所有办结工单进行回访，内容包括是否联系诉求人、服务过程是否满意、办理结果是否满意。回访结果汇总情况反馈至承办部门、单位，并作为日常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于市、县热线中心界定范围内的不合规诉求工单，各承办部门、单位在工单第一次重办后要由分管负责人会同熟悉业务、法律政策的工作人员，当面向企业主体或群众做好说明解释工作，最大限度地取得企业主体或群众的理解，力争满意办结。

七、热线分析。县热线中心要加强对企业主体或群众反映问题的统计分析，带有全局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应及时分析、及时汇总、及时反馈，每月进行工单办理工作考核，形成每月情况分析、热线月报呈有关县领导，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承办部门、单位要加强对企业主体或群众反映问题的分析研判，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方面的重大社情民意要及时上报县热线中心。

八、约谈问责。每月考核排名后两位的工单承办部门、单位，由县热线中心对其分管领导进行约谈；连续三个月（含三个月）或年度累计四次以上排名后两位的工单承办部门、单位，由县政府热线分管领导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连续四个月（含四个月）或年度累计五次以上排名后两位的工单承办部门、单位，由县政府督查室责令限期整改；推诿扯皮、久拖不办且企业主体或群众反映强烈的，由相关职能部门调查处理、追责问责。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
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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